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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县人民政府

关于划定秸秆露天禁烧区及重点管控区的

通    告
为促进我县秸秆综合利用，规范秸秆露天焚烧行为，加强大气污染防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》以及省生态环境厅《湖南省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划定方案》（湘环发〔2025〕43号）的规定，县人民政府决定划定秸秆露天禁烧区及重点管控区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区域及重点管控区
全县行政区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。全县行政区面积2132.8平方公里，包含17个乡镇，辖区耕地总面积94.49万亩，禁烧耕地面积比例为100%。

重点管控区域包括县城区及外围不少于5公里范围，县域内高速公路、铁路（高铁）沿线两侧不少于2公里范围，国道、省道公路干线沿线两侧不少于1公里范围。
二、有关管控要求
（一）全县实行强制性、常态化秸秆禁烧管理。确需焚烧的病虫害秸秆，经县农业农村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湘潭县分局采取安全可控措施，由当地乡镇组织有序焚烧，但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禁止露天焚烧秸秆：

1.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；
2.预报或已达轻度及以上污染天气期间；

3.18:00至次日8:00的夜间时段；

4.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情形。

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确需焚烧的病虫害秸秆认定工作，认定办法另行制定。

（二）村（居）民露天焚烧病虫害秸秆，应提前十五日向所在地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提出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负责汇总需要露天焚烧秸秆的数量、焚烧地点及时段，并在收到村（居）民报告后五日内上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。

（三）各乡镇人民政府以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的辖区为单位分区域、分时段有序错峰焚烧，并加强指导、巡查和管控，防止发生大气污染事故和火灾。

（四）对违反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行为，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据《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》第九条规定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可以处五百元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
（五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，阻碍秸秆禁烧监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六）各乡镇人民政府在重点管控区域设置明显警示标志，标明“秸秆禁烧区”字样，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举报，公布秸秆收集和综合利用主体单位信息，引导秸秆离田利用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湘潭县人民政府

2025年6月30日

主送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机关各单位，县直和驻县各企事业单位，各人民团体。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人武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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